
 

 

陸．放榜、報到及註冊入學 

一、放榜(日期載明於本簡章首頁之重要日程表，實際放榜日期及時間得視本校放

榜會議及相關試務作業調整)： 

（一）錄取榜單公告於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榜單查詢。 

（二）正備取生及未錄取生成績通知單不另寄發，請於開放時間至本校首頁→招

生資訊→成績單列印自行列印，逾期未報到者不得以未接獲信函為由要

求補救。 

（三）報到相關時程及事宜，請洽報考專班。 

（四）報名系統登錄之通訊地址、E-mail 等連絡資料如需異動： 

1.放榜前：請至遲於放榜十日前至報名系統修改。 
2.放榜後：請於放榜三日後至報到前至網路註冊網頁→報到前資料確認修

改。 

二、報到： 

（一） 請依簡章重要日程表訂定之報到日期辦理，應繳資料詳列於成績通知單

內，逾期未完成報到者不另通知，逕以自願放棄報到資格論，缺額由備

取生依次遞補，通知方式由專班自訂，請留意遞補作業相關訊息，不得

要求補救。 

（二）報到時應繳交與報名時填寫之報考資格相符之學歷(力)證件正本；持境外

學歷(力)者，須另繳與報考時填具之學歷(力)切結書相符之驗證文件；並應

繳交成績通知單內規定之其他資料，否則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 

（三）應屆畢業生倘尚未取得畢業證書，應填寫(延遲)補繳學歷證件切結書(至本

校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網路註冊下載)，於期限內補繳畢業證書或同

等學力證件正本；逾期未繳者逕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三、註冊入學： 

（一）本專班錄取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二）持境外學歷(力)證明辦理註冊入學者，日後若經查不符教育部採認規定或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一律註銷入學資格，且不發給任何修業證明

文件。 

（三）專班得視需要要求錄取生於入學後補修基礎學科或加修國文及英文課程，

補（加）修之科目學分依本校學則規定不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四）錄取生註冊前須完成一般體格檢查，檢查事宜由本校學生事務處規劃，體

檢通知書(表)於報到時由專班轉發。 

（五）入學後之休學、畢業條件及應修學分數等學籍、成績相關規定，請參閱本

校教務處資訊網→學生專區→課務→必修科目查詢。 

（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及學雜費徵收標準，請參見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

→其他；各項獎學金資訊，請參見教務處網頁→招生資訊→獎學金資訊。 

（七）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宿舍服務組將依住宿申請人數及宿舍房間數統一進行

抽籤，詳見本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聯絡電話



(07)525-6005。住宿、就學貸款及助學金事宜，請參閱學生事務處資訊

網。 

（八）緩徵事宜概依內政部「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九）錄取生如經發現所繳驗證件（含所繳學歷(力)證明、在職身分及經歷、年

資證明等）有偽造、假借、塗改、變造或冒名頂替、隱瞞報考身份、入學考

試舞弊或不符報考資格等情事，在錄取後未註冊前查覺者取消錄取資格；

註冊入學後查覺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律責任，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

任何證明文件。如係在本校畢業後始被發覺者，除勒令撤銷並追繳學位

(畢業)證書，公告註銷畢業資格外，並專案報請教育部備查。已繳之各種

費用均不退還。 

（十）需進入實驗(實習)場所之新生，請於開學前接受學校或教育部辦理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並請至教育部環境及防災教育科網頁，點選教育部學校

安全衛生教育網參閱報名。 

（十一）入學本校之新生可報考「中等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報考資訊請參閱本

校首頁→學術單位→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